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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⾃⼰寫有效的遺囑？除了遺產分配，可以寫什麼？

⽂:陳哲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4-12-27

本⽂

⼀、遺囑的意義

我們很常在電影、連續劇裡⾯看到「遺囑」，但遺囑要怎麼寫呢？遺囑是在⽣前依法定⽅式，就⾝後的遺產做
分配，並於⽴遺囑⼈過世後發⽣法律效⼒。此外，遺囑也可以附上⼼中遺願與後事交代。

⼆、遺囑的訂⽴⽅式與內容記載

（⼀）遺囑能⼒

⽴遺囑⼈必須年滿16歲，未滿16歲的限制⾏為能⼒⼈和無⾏為能⼒⼈不能⽴遺囑[1]。

（⼆）遺囑⽅式（表1）

表1：各種遺囑⽅式與注意事項
 ⾃書遺囑 公證遺囑 密封遺囑 代筆遺囑 ⼝授遺囑

⺠
法
條
號

第1190
條[2]

第1191
條[3]

第1192條[4] 第1194條[5] 第1195條[6]

書
寫
⼈

本⼈ 公證⼈ 無限制 ⾒證⼈之⼀ ⾒證⼈之⼀或錄⾳

⾒
證
⼈

X 2⼈以上 2⼈以上 3⼈以上，其中⼀⼈撰寫 2⼈以上，筆記⼝授遺
囑則由其中⼀⼈撰寫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450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family-relationship


公
證
程
序

X O O X X

公
證
費
⽤

無。另⾏
做遺囑認
證則需另
外⽀付

依公證法
明定的標
準酌
收[7]

1000元[8] 無。但若請律師代筆，律師
可能依財產價額和複雜程度
等，收取相應費⽤

無

注
意
事
項

需⼿寫全
⽂，不可
電腦、⼿
機打字

具有公證
效⼒，且
效⼒較無
爭議

⽅式較複雜，遺囑
較容易因為未依法
定⽅式作成⽽無
效[9]

根據多數實務⾒解，代筆⾒
證⼈可⽤電腦打字，不⼀定
要⼿寫[10]，但應全程在
場[11]

僅⽣命危急等特殊情
形下，且不能依前4種
⽅式⽴遺囑時，才能
使⽤
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
（三）遺囑可記載的內容

⽴遺囑之前，可以先確認⾃⼰的財產狀況，例如名下的現⾦、存款、股票、債權、不動產、動產等財產有哪
些？法定繼承⼈有誰？想遺贈的對象有誰？以便在⽴遺囑時可以全盤思考應分配的⽐例，以及是否會違反特留
分等問題。

遺囑包括「遺產分配」及「遺贈指定」等財產功能，以及以下幾種常⾒的內容：

1. 指定分割⽅式

被繼承⼈可以在不違反特留分規定下，利⽤遺囑指定分割遺產[12]。且若是由遺囑⼈指定的不動產分割⽅式，
該繼承⼈便可單獨持遺囑去向地政機關就該不動產申請繼承登記，不⽤會同其他繼承⼈辦理[13]。

2. 禁⽌分割與期限限制

⽴遺囑⼈如果想避免⼦⼥爭產糾紛，或不希望財產在⾃⼰⼀過世後就被分割賣掉，可以在遺囑上記載禁⽌分
割，但期限不能超過10年[14]。

3. 指定保險受益⼈

遺囑⼈可以利⽤遺囑重新指定保險⾦受益⼈，但建議要通知保險公司[15]。

4. 遺囑認領⾮婚⽣⼦⼥[16]



5. 指定未成年⼦⼥監護⼈

必須是「最後⾏使親權的⽗或⺟」才能⽤遺囑指定未成年⼦⼥的監護⼈[17]。如果⼀⽅死亡時還有另⼀⽅⾏使
親權，這份遺囑關於指定監護⼈的部分就會無效。

6. 剝奪繼承權

若繼承⼈對被繼承⼈重⼤虐待或侮辱，被繼承⼈可以在遺囑裡表⽰他不得繼承，便可完全剝奪該繼承⼈的繼承
權[18]，連特留分都不⽤留。

7. 指定遺囑執⾏⼈

遺囑⼈可以在遺囑指定遺囑執⾏⼈，也可以委託他⼈代為指定[19]。遺囑執⾏⼈就是依照遺囑的意思，完整執
⾏遺囑內容，因此指定值得信賴的遺囑執⾏⼈⼗分重要！遺囑執⾏⼈不⼀定要是外⼈，也可以指定信任的繼承
⼈擔任[20]。

此外，遺囑指定遺囑執⾏⼈是⼀個單獨⾏為，不需要對⽅同意，但對⽅也可以拒絕，因此仍建議在指定以前先
跟遺囑執⾏⼈確認好他的意願。

8. 遺囑信託

所謂遺囑信託是由⽴遺囑⼈擔任信託委託⼈，預⽴遺囑、指定遺囑執⾏⼈，表⽰欲將全部或部分遺產交付信
託，明定該信託財產的受益⼈及受託⼈。⼀旦⽴遺囑⼈過世，遺囑執⾏⼈便會依遺囑完納遺產稅後將信託財產
交付受託⼈，由受託⼈依遺囑內容（為受益⼈的利益或特定⽬的）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[21]。

9. 捐贈遺產

10. 器官捐贈[22]與⼤體捐贈[23]

11. 指定喪葬⽅式[24]

12. 家訓叮囑

三、如何⾃⼰寫有效的遺囑？──以⾃書遺囑為例

（⼀）⾃書遺囑的⽅式

1. 遺囑⼈⾃⾏書寫全⽂，不可⽤電腦、⼿機打字[25]。



（⼆）⾃書遺囑認證

完成上述⽅式⾃書遺囑就有效了！但可以再找地⽅法院或⺠間公證⼈辦理⾃書遺囑的「認證」[27]，使遺囑具
有推定真正的效⼒[28]，避免⽇後有⼈爭執遺囑是偽造的：

（三）⾃書遺囑範例

2. 親⾃寫上⽴遺囑當天年、⽉、⽇，不可請他⼈代寫[26]。
3. 遺囑⼈必須親筆簽名。

1. 需本⼈親⾃辦理。
2. 準備合法的⾃書遺囑，以及⾝分證正本、財產證明等⽂件。

3. 需⾄少準備3份遺囑，⼀份由公證⼈保管[29]，⼀份由公證⼈公會全國聯合會保存[30]，⼀份由⽴遺囑⼈
⾃⾏保管。

4. 認證費⽤，為作成公證書所需費⽤的⼀半[31]。



⽴遺囑⼈○○○，⾝分證統⼀編號○○○○○○，因年事已⾼，特⽴本遺囑，內容如下：
⼀、 本⼈之繼承⼈為：配偶⼈○○○，⼦⼥○○○、○○○，共計○⼈
⼆、 不動產部分（附謄本）：

三、 動產部分

四、 本⼈之其他未約定財產，於扣除⼀切稅捐費⽤後，如有剩餘，由全體繼承⼈按⼈數平均繼承之。
五、 於本⼈死亡後，有關喪葬儀式之進⾏，本⼈已與○○公司（統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，地址：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簽訂⽣前契約，將由該公司辦理喪葬程序。
六、 本⼈指定○○○（⾝分證統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，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為本遺囑之遺囑執⾏⼈，
如○○○無法執⾏職務時，指定○○○（⾝分證統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，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為第⼆順
位遺囑執⾏⼈。
七、 本遺囑⼄式○份，除本⼈保管⼄份外，其餘○○份由遺囑執⾏⼈∕保管⼈○○○保管，並據以辦理繼承
事項。
⽴遺囑⼈：○○○（親筆簽名）
出⽣年⽉⽇：⺠國○○○年○○⽉○○⽇
⾝分證統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中華⺠國 ○○○年○○⽉○○⽇

註腳

1. ⾨牌號碼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之房地（即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建號建物及同區段○○地號⼟地持
分，以及其共有○○建號）持分由○○○（⾝分證統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單獨繼承。

2. ……

1. 本⼈遺留現⾦、⾦融機構存款及利息扣除殯葬費⽤後，由全體繼承⼈按⼈數平均繼承之。
2. ……

   ⺠法第1186條：「
I 無⾏為能⼒⼈，不得為遺囑。
II 限制⾏為能⼒⼈，無須經法定代理⼈之允許，得為遺囑。但未滿⼗六歲者，不得為遺囑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1190條：「⾃書遺囑者，應⾃書遺囑全⽂，記明年、⽉、⽇，並親⾃簽名；如有增減、塗改，應
註明增減、塗改之處所及字數，另⾏簽名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1191條第1項：「公證遺囑，應指定⼆⼈以上之⾒證⼈，在公證⼈前⼝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⼈筆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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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⼈認可後，記明年、⽉、⽇，由公證⼈、⾒證⼈及遺囑⼈同⾏簽名，遺囑⼈不能
簽名者，由公證⼈將其事由記明，使按指印代之。」

   ⺠法第1192條第1項：「密封遺囑，應於遺囑上簽名後，將其密封，於封縫處簽名，指定⼆⼈以上之⾒
證⼈，向公證⼈提出，陳述其為⾃⼰之遺囑，如⾮本⼈⾃寫，並陳述繕寫⼈之姓名、住所，由公證⼈於封
⾯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、⽉、⽇及遺囑⼈所為之陳述，與遺囑⼈及⾒證⼈同⾏簽名。」

[4]

   ⺠法第1194條：「代筆遺囑，由遺囑⼈指定三⼈以上之⾒證⼈，由遺囑⼈⼝述遺囑意旨，使⾒證⼈中之
⼀⼈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⼈認可後，記明年、⽉、⽇及代筆⼈之姓名，由⾒證⼈全體及遺囑⼈同⾏
簽名，遺囑⼈不能簽名者，應按指印代之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1195條：「遺囑⼈因⽣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，不能依其他⽅式為遺囑者，得依左列⽅式之⼀為
⼝授遺囑：
⼀、由遺囑⼈指定⼆⼈以上之⾒證⼈，並⼝授遺囑意旨，由⾒證⼈中之⼀⼈，將該遺囑意旨，據實作成筆
記，並記明年、⽉、⽇，與其他⾒證⼈同⾏簽名。
⼆、由遺囑⼈指定⼆⼈以上之⾒證⼈，並⼝述遺囑意旨、遺囑⼈姓名及年、⽉、⽇，由⾒證⼈全體⼝述遺
囑之為真正及⾒證⼈姓名，全部予以錄⾳，將錄⾳帶當場密封，並記明年、⽉、⽇，由⾒證⼈全體在封縫
處同⾏簽名。」

[6]

   公證法第109條：「請求就法律⾏為或涉及私權之事實作成公證書者，其費⽤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按其標
的之⾦額或價額，依下列標準收取之：
⼀、⼆⼗萬元以下者，⼀千元。
⼆、逾⼆⼗萬元⾄五⼗萬元者，⼆千元。
三、逾五⼗萬元⾄⼀百萬元者，三千元。
四、逾⼀百萬元⾄⼆百萬元者，四千元。
五、逾⼆百萬元⾄五百萬元者，五千元。
六、逾五百萬元⾄⼀千萬元者，六千元。
七、逾⼀千萬元⾄五千萬元者，其超過⼀千萬元部分，每⼀千萬元加收⼆千元；不滿⼀千萬元者，按⼀千
萬元計算。
⼋、逾五千萬元者，其超過部分，每⼀千萬元加收⼀千元，不滿⼀千萬元者，按⼀千萬元計算。」

[7]

   公證法第117條：「請求就密封遺囑完成法定⽅式者，收取費⽤⼀千元。」[8]

   但如果這份密封遺囑是遺囑⼈⾃⼰撰寫全⽂，並記明年⽉⽇和親⾃簽名，符合⾃書遺囑的⽅式，仍可視作
⾃書遺囑⽽有效。參⺠法第1193條：「密封遺囑，不具備前條所定之⽅式，⽽具備第⼀千⼀百九⼗條所
定⾃書遺囑之⽅式者，有⾃書遺囑之效⼒。」

[9]

   最⾼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32號⺠事判決：「⺠法第⼀千⼀百九⼗四條規定，代筆遺囑應『使⾒證⼈中
之⼀⼈筆記』，並未規定其筆記之⽅式，只需將遺囑意旨以⽂字表明，即無不可，是由代筆⾒證⼈親⾃書
寫固屬之，如本件，由代筆⾒證⼈起稿⽽後送打字者，亦無不合。」

[10]

   最⾼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37號⺠事判決：「依該法條之⽴法意旨及⾒證⼈之⽂義觀之，3名⾒證⼈於
遺囑⼈為遺囑時，應全程在場與聞其事，以確認遺囑內容係遺囑⼈之真意，⽅符代筆遺囑之法定要式。」

[11]

   ⺠法第1165條第1項：「被繼承⼈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⽅法，或託他⼈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」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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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法務部法律字第0930040074號函（2004/11/15）：「按『被繼承⼈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⽅法，或
託他⼈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』、『遺囑⼈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⾃由處分遺產。』
⺠法第⼀千⼀百六⼗五條第⼀項、第⼀千⼀百⼋⼗七條分別定有明⽂。因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，個⼈對於
私有財產，在⽣前既有⾃由處分權，則該⼈於其⽣前，以遺囑處分財產⽽使其於死後發⽣效⼒，亦應加以
承認（參照戴炎輝、戴東雄合著，繼承法，第⼆四六⾴）。本件依來函資料所⽰，被繼承⼈代筆遺囑分割
遺產之內容，均係繼承⼈單獨取得某⼀不動產之全部所有權⽽無共有之情形，屬遺產分割⽅法之指定，依
⺠法第⼀千⼀百六⼗五條規定，⾃應從其所定。準此，本件被繼承⼈死亡時遺囑⽣效，依其所定遺產分割
⽅法及⽣遺產分割之效⼒，由繼承⼈取得單獨之不動產所有權，無⺠法第⼀千⼀百五⼗⼀條有關遺產未分
割前為公同共有及⼟地登記規則第⼀百⼆⼗條之適⽤，故各繼承⼈得本其全部所有權⼈之地位單獨申請辦
理繼承登記。」

[13]

   ⺠法第1165條第2項：「遺囑禁⽌遺產之分割者，其禁⽌之效⼒以⼗年為限。」[14]

   保險法第111條：「
I 受益⼈經指定後，要保⼈對其保險利益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，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。
II 要保⼈⾏使前項處分權，⾮經通知，不得對抗保險⼈。」

[15]

   ⺠法第1065條第1項前段：「⾮婚⽣⼦⼥經⽣⽗認領者，視為婚⽣⼦⼥。」[16]

   ⺠法第1093條第1項：「最後⾏使、負擔對於未成年⼦⼥之權利、義務之⽗或⺟，得以遺囑指定監護⼈
。」

[17]

   ⺠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：「有左列各款情事之⼀者，喪失其繼承權：……五、對於被繼承⼈有重⼤之
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⼈表⽰其不得繼承者。」

[18]

   ⺠法第1209條：「
I 遺囑⼈得以遺囑指定遺囑執⾏⼈，或委託他⼈指定之。
II 受前項委託者，應即指定遺囑執⾏⼈，並通知繼承⼈。」

[19]

   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0547070號：「按遺囑執⾏⼈，除⺠法第 1210 條所定未成年⼈、受監護或輔助
宣告之⼈外，無其他之限制（司法院院解字第 3120 號解釋意旨參照），故我國⺠法並無禁⽌繼承⼈為
遺囑執⾏⼈之明⽂，如遺囑⼈信任繼承⼈⽽指定其為遺囑執⾏⼈，允宜尊重其意思，如為遺囑執⾏⼈之繼
承⼈，專圖⾃⼰利益，⽽影響其他繼承⼈或利害關係⼈之利益，⾃得依⺠法第 1218 條另⾏選定或改定
遺囑執⾏⼈，從⽽，我國學者多數說亦採肯定⾒解……。」

[20]

   信託法第1條：「稱信託者，謂委託⼈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⼈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⼈之利
益或為特定之⽬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
信託法第2條：「信託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。」
法務部法律字第10903512770號（2020/8/20）：「遺囑⼈以遺囑，將其財產權之全部或⼀部為受益⼈
利益或特定⽬的設⽴之信託，稱遺囑信託。就遺囑信託⽽⾔，委託⼈以遺囑⽅式設⽴，以⽴遺囑⼈（即委
託⼈）死亡時遺囑始發⽣效⼒，……。」

[21]

   ⼈體器官移植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：「醫師⾃屍體摘取器官，應符合下列規定之⼀：⼀、經死者⽣前以
書⾯或遺囑同意。」

[22]

   解剖屍體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：「執⾏⼤體解剖及病理剖驗，以合於左列規定之屍體為限：……⼆、⽣[2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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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林意紋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遺囑？訂⽴遺囑有哪幾種⽅式？⼀份遺囑要發⽣效⼒，需要符合哪些要求？》。
李琬鈴（2023），《法院公證⼈和⺠間公證⼈有什麼不同？我想進⾏公證、認證該找誰好呢？》。

標籤
 遺囑，遺囑範例，⾃書遺囑，遺囑認證，繼承

前有合法遺囑願供學術研究之病屍體。」
   殯葬管理條例第61條：「

I 成年⼈且有⾏為能⼒者，得於⽣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，預⽴遺囑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⽰之。
II 死者⽣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，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。」

[24]

   最⾼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00號⺠事裁定 ：「⾃書遺囑，必須具備遺囑⼈⾃書遺囑全⽂、記明年⽉⽇、
親⾃簽名，始為有效。本件系爭遺囑 （⺠國九⼗五年所⽴）內容全部以電腦繕打⽂字⽅式製作列印， ⾮
上訴⼈之兄甲○○親筆書寫遺囑全⽂，且上訴⼈並未舉證證明系爭遺囑確係甲○○本⼈親⾃繕打遺囑全⽂
，難認符合⺠法第⼀ 千⼀百九⼗條所定之要件⽽有效。」

[25]

   最⾼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4號⺠事判決：「故⾃書遺囑以⾃書為要件，倘遺囑⼈未⾃⾏記明⽇期，除
得由遺囑⼈⾃書其他部分為其⽇期之補充外，倘不得由第三⼈代記⽇期補充之。本件甲○○⾃書之系爭遺
囑未記明年、⽉、⽇，係法院公證⼈認證時註記認證⽇期，為原審合法認定之事實。依前開說明，系爭遺
囑未註記⽇期 ，法院公證⼈註記之⽇期乃認證⽇期，並⾮遺囑之⼀部，無從以之補正系爭遺囑之⽇期，
系爭遺囑即屬無效。」

[26]

   關於⾃書遺囑認證的說明，可以參考臺灣臺北地⽅法院（2024），《常⾒公、認證事件–如何辦理⾃書遺
囑認證？》。

[27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：「私⽂書經本⼈或其代理⼈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⼈之認證者
，推定為真正。」

[28]

   公證法第18條第1項：「公證⼈作成之公證書原本，與其附屬⽂件或已認證之⽂書繕本、影本，及依法令
應編製之簿冊，保存於公證處或事務所，不得攜出。但經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依法律調閱或因避免事變⽽
攜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29]

   公證法第98條第2、4項：「
II 公證⼈應於作成公證遺囑之⽇起⼗⽇內製作繕本⼀份，將其密封，於封⾯上記明遺囑⼈之⼈別資料及作
成之年、⽉、⽇，加蓋職章後，送交全國公證⼈公會聯合會保存之。……
IV 前⼆項之規定，於其他遺囑之公、認證，準⽤之。」

[30]

   公證法第120條：「請求就⽂書為認證者，依作成公證書所定之費⽤額，減半收取之。」
詳細⾦額可參考司法院（n.d.），《公證費⽤標準表90.4.23起實施》。

[3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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